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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由 ：

Assun to 更新【預防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漁民醫學觀察須知】

Actualização das medidas de“Prevenção da pneumonia causada pelo 
novo tipo de coronavírus－Orientações sobre a realização de observação 
médica para os pescadores”

茲收到衛生局通知，因應本澳入境防疫政策調整，衛生局更新了

【預防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漁民醫學觀察須知】（中文版），對漁民入境

澳門須進行醫學觀察內容作出更新。

現附上衛生局更新的相關指引以供知悉。更多資訊可瀏覽抗疫專頁

(https://www.ssm.gov.mo/PreventCOVID-19)。

如 有 垂 詢 ， 敬 請 聯 絡 衛 生 局 疾 病 預 防 及 控 制 中 心 （ 電 話 ：

28533525）。

耑此，順頌

台祺

https://www.ssm.gov.mo/Prevent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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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閱最新版本（按此進入）  

 

本技術指引由主管部門監督相關個人及公共或私人實體執行。根據《傳染病防治法》 

第三條合作義務的規定，為達至預防、控制和治療傳染病的目標，個人及公共或私人實體 

均有義務與主管部門依法緊密合作，遵守主管部門所發出的命令及指引。本技術指引不妨 

礙主管部門根據實際情況作出更為具體及嚴格的命令及指引。 

 

1 範疇 

衛生當局根據第 2/2004 號法律«傳染病防治法»第十四條的規定，具感染新型冠狀病

毒可能的人士，須嚴格遵守按照衛生當局的要求在指定地點指定時間進行醫學觀察，違 

反者除可能依法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外，尚可被採取強制隔離的措施。 

 

2 醫學觀察對象 

經漁船返澳，過去 7 日內曾到過風險地區或其水域並選擇入境澳門的澳門居民及內

地、香港、台灣身份證明文件持有人士。 

 

3 醫學觀察期限及地點 

從入境澳門或抵達澳門水域之日起計進行醫學觀察（期限以澳門特區政府的最新生

效公告為準）。需要接受醫學觀察人士可選擇在漁船上或到指定酒店接受醫學觀察。 

 

4 抵澳時接受醫學觀察流程 

4.1 海關在漁船入境時收集漁船及船上人員基本資料 

4.2 漁民向海關及海事及水務局申報漁船及漁船上所有人員資料，包括： 

4.2.1 漁船牌照編號及船上人數 

4.2.2 個人資料（姓名、性別、出生日期、國籍、證件類別及號碼等） 

4.2.3 聯絡電話 

4.2.4 是否出現病徵 

4.2.5 過去 7 日內曾到過的水域或地方 

https://www.ssm.gov.mo/docs2/file/pv/wP0mU8qZUEcT1Sti0TEMQg/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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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是否曾接觸肺炎病人或有呼吸道症狀人士 

4.2.7 選擇接受醫學觀察的地點（適用於符合醫學觀察對象條件人士） 

4.3 船上人員先卸下漁獲（如有），並到海事及水務局指定之漁船泊位。 

4.4 如船上有人員有出現症狀或不適，海關即時通知衛生局，同時通知消防局及海

事及水務局，海關及消防局協助將有關人士送院，海事及水務局協調登岸用之

碼頭事宜。 

 

5 於不同醫學觀察地點下的醫學觀察程序： 

5.1 於漁船上接受醫學觀察 

5.1.1 漁民會獲發喉部唾液樣本瓶和採樣指引及需要簽署【接受醫學觀察聲明書】。

之後會收到醫學觀察相關文件（【醫學觀察批示】及【醫學觀察通知】），海

關人員會於指定日子到漁船收集樣本。 

5.1.2 漁船上所有人員在接受醫學觀察期間不得離開被指定船隻，同時不能登上

其他並排靠泊的漁船、不能接待其他人登船探訪，各人在船上應保持距離，

避免近距離接觸；如需要由他人協助提供補給品或其他物資，僅可安排進行

1 次補給，並儘量安排在醫學觀察初期進行。 

5.1.3 衛生局人員將不定期以電話訪問接受醫學觀察人士的健康狀況，海關亦會

進行定期巡查，核實漁民醫學觀察情況。如發現違反者，除可能依法承擔相

應的刑事責任外，尚可被採取強制隔離的措施。 

5.1.4 喉部唾液樣本檢測結果陰性者，衛生局將發出【完成醫學觀察通知】，並由

海關派發予相關人士，有關人士按【完成醫學觀察通知】上日期完成醫學觀

察。 

 

5.2 於指定酒店接受醫學觀察 

5.2.1 漁船到達指定泊位後，海關接載船上符合醫學觀察對象條件人士到南舢舨

碼頭入境，海事及水務局協調登岸用之碼頭事宜。 

5.2.2 有關人士完成辦理入境手續後根據衛生局指示，由治安警察局送往指定酒

店接受醫學觀察。 

5.2.3 到酒店接受醫學觀察人士將按衛生局安排進行核酸檢測，同時需要簽署【接

受醫學觀察聲明書】。之後會收到醫學觀察相關文件（【醫學觀察批示】及【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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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觀察通知】）。 

5.2.4 經核酸檢測結果陰性者，衛生局將發出【完成醫學觀察通知】，有關人士按

【完成醫學觀察通知】上日期完成醫學觀察。 

 

6. 醫學觀察期間出現症狀者處理 

6.1 於漁船上接受醫學觀察者 

6.1.1 漁民透過無線電或電話通知海關或通知海事及水務局通報海關。 

6.1.2 如有口罩，應立即佩戴口罩，並與船上人員保持一定距離。 

6.1.3 海關通知消防局安排送院，並通知海事及水務員安排登岸碼頭。 

6.1.4 海關派船協助接載不適人士離開漁船，海事及水務局協調登岸用之內港 10

號碼頭事宜，停泊位置靠近岸邊的漁船則可直接由消防局協助安排送院。 

6.1.5 消防局安排已登岸的人士由救護車送院。 

 

6.2 於指定酒店接受醫學觀察者 

6.2.1 通知酒店職員，按現行既定流程進行。 

 

7. 注意事項 

7.1 所有申報資料必須屬實，否則可能需要依法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 

7.2 漁船上人員僅可在南舢舨碼頭入境（出現症狀或不適人士則在內港 10 號碼頭入

境）。 

7.3 選擇在漁船上接受醫學觀察人士在醫學觀察期間不可登上其他並排靠泊的漁船，

以及需要與其他漁船上的漁民保持最少 1 米距離，避免近距離接觸。 

7.4 在醫學觀察期間，在澳家人不可到漁船或指定酒店探訪，如有物資需要補給，可

安排 1 次補給，但不能登船或近距離面對面交付。 

7.5 如在醫學觀察期間自覺出現發熱、急性咳嗽或全身肌肉痛等不適時，應立即透

過無線電或電話通知海關或海事及水務局（在漁船接受醫學觀察人士）；或通知

酒店職員（在指定酒店接受醫學觀察人士），再由消防局送院。 

7.6 注意個人衛生：經常洗手，未洗手前避免接觸口、鼻、眼，打噴嚏或咳嗽時應用

紙巾掩著口鼻，沒有紙巾時應用衣袖或肘部，而不應用手掌掩著口鼻。 

7.7 如要查詢其他關於預防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事項，可致電 2870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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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醫學觀察流程圖 

 

抵澳時通知海關及海事及水務局 

申報資料 

- 漁船牌照編號及船上人數 

- 個人資料 （姓名、性別、出生日期、國籍、證件類別及號碼等） 

- 聯絡電話 

- 是否曾出現病徵 

- 過去 7 日內曾到過的水域或地方 

- 是否曾接觸肺炎病人或有呼吸道症狀人士 

- 選擇接受醫學觀察的地點 

在漁船上接受醫學觀察 

 

處理漁獲及到指定之漁船泊位 

在指定酒店接受醫學觀察 

按指引自行採集喉部唾液樣

本，海關派員在指定日子收集 

核酸檢測結果陰性，獲發【完成醫學觀察通知】 

海關派發： 

- 喉部唾液樣本瓶和採樣指引 

- 【接受醫學觀察聲明書】 

- 【醫學觀察批示】 

- 【醫學觀察通知】 

完成醫學觀察 

海關接載到南舢舨碼頭入境 

安排核酸檢測（如適用）

及送往指定酒店 

送院處理 

醫學觀察期間出現症狀或核酸

檢測結果陽性 

 




